附件1

关于加强工程土方
市级消纳场所结算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工程土方处置管理，根据《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就加强本市工程土方市级消纳场所结算管理（接受市绿化市容部门调度的消纳场所以及码头统称市级消纳场所），通知如下。
一、科学编制工程土方处置概算
1.及时发布土方运输和处置信息价格。市绿化市容部门会同市住建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等部门每年或者每两年组织开展工程土方运输、处置成本调查，运输信息价经市住建委组织评审后，通过上海市建设市场信息服务平台发布，市级消纳场所处置价格通过市绿化市容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
2.科学预算土方运输和处置费用。建设单位在编制建设工程土方概算或预算时，应当根据上海市建设市场信息服务平台公示的土方运输信息价和市级消纳场所的处置价格，科学编制工程土方运输费用和处置费用概算或预算。
3.完善土方处置价格审核机制。区绿化市容部门在建设工程垃圾处理方案备案和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环节，应对照工程土方运输信息价和处置价格，核查工程土方运输和处置合同价格，对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不予办理处理方案备案和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二、合理确定土方运输单位和消纳场所
4.确定运输单位。政府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应通过公平竞争机制择优确定工程土方中标运输单位，并签订土方运输合同，明确工程土方运输量、运输价格、运输费结算方式等事项。
5.确定消纳场所。土方进入市级消纳场所处置的出土工地，由市级消纳场所运营单位负责与施工单位签定工程土方处置协议，明确工程土方处置量、处置价格、处置费结算方式等事项。
6.一体化运营模式。从事项目施工—土方运输—土方消纳一体化运营的施工单位应明确工程土方运输量、运输价格、处置量、处置价格的相关构成。
三、精准计量工程土方处置数量
7.严格执行计量规范。工程项目出土工地施工单位、码头和消纳场所经营单位应落实管理职责，根据标准要求实施信息化设备安装与运维工作。运输单位应确保装卸、运输作业时，车辆（船舶）相关传感数据全程客观记录并实时上传监管平台。
8.准确计算土方处置数量。工程土方计量数据由码头和消纳场所经营单位汇总形成日报表。监管平台应汇总市级消纳场所土方的流向流量台账，作为相关多方作业量认定和结算的依据。
四、规范结算土方运输和处置费用
9.结算运输处置费用。土方运输和处置费用应分别结算，按照运输合同价格，施工单位根据运输单位提供的市级消纳场所消纳凭证向运输单位支付运输费。施工单位按照土方处置合同价格，根据监管平台提供的市级消纳场所计量数据（重量）向市级消纳场所经营单位支付处置费。施工单位与运输单位签订工程土方运输和处置一体协议的，可由施工单位委托运输单位向市级消纳场所经营单位支付处置费。市级消纳场所经营单位应当为施工单位核对运输量、处置量数据提供便利。
五、明确责任分工
10.市绿化市容部门负责本市工程土方计量及处置结算的监督管理工作。市住建部门负责发布工程土方行情信息价，指导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概算编制、市级消纳场所计划管理、运输费以及处置费结算的相关规定。市交通部门指导协调交通类市重大工程开展市级消纳场所结算试点工作。
11.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工程土方计量及处置结算的监督管理，并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对工程土方处置情况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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